附件1：

2011年湖北省研究与开发计划申报指南

（制造业信息化）

一、指南内容

（一）应用示范

1、产业链企业信息协同应用示范
面向产业集群龙头骨干企业，建立与合作伙伴、供应商及客户的战略联盟，形成全新的业务协作模式，带动产业链中小配套企业进行采购、分销及物流业务协同，增强集群企业的协作配套能力。
2、产业集群企业信息化集成应用示范
围绕产业集群关键共性设计与管理技术，开展信息化集成应用示范。

（二）共性关键技术攻关

1、新一代数字化设计技术
2、车间数字化制造集成管理技术
3、制造业信息化共性前沿技术

（三）服务体系建设
1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

对我省创新型特色产业集群制造业信息化技术需求进行调研，提供产业集群制造业信息化的规划和整体解决方案。

针对产业集群发展需要，提供设计、工艺、制造、检测、管理等共性业务资源服务，构建新型分工协作体系，支撑中小企业产品研发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。
2、服务能力建设

探索新型技术服务模式，培育专业化信息系统服务集成商。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特色产业集群及龙头骨干企业

1、产业集群得到当地政府的重点支持，群内企业达到50家以上，2010年实现销售额20亿元以上，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骨干企业达到5家以上；

2、产业集群有科学可行的信息化规划、实施方案和项目组织形式； 

3、每个产业集群应明确两名项目实施技术指导专家（技术和管理类专家各1名）和具体技术、服务支撑单位。
（二）共性关键技术攻关

申报单位必须为湖北省境内的软件开发商和系统集成商，研究内容要求有明确的省内应用主体。
（三）服务体系建设

申报单位应是从事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咨询服务和培训的专门机构,具有开展制造业信息化相关工作的基础和能力。
